


附件2

关于《2026年度昌平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
重点区实施方案(征求意见稿)》
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及依据
根据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6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通知》（农办科〔2026〕6号）、《北京市2026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以及《关于加快实施2026年度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区建设工作的通知》等相关文件要求，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，保障农业生态安全，巩固我区秸秆综合利用成果，推动秸秆等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工作高质量发展，结合实际制定本方案。
二、起草过程
根据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6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通知》（农办科〔2026〕6号）、《北京市2026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以及《关于加快实施2026年度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区建设工作的通知》等相关文件要求，在征求区财政局、区农业农村局意见的基础上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研究起草了《2026年度昌平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区实施方案(征求意见稿)》。
三、主要内容
（一）实施重点
结合我区秸秆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实际明确工作方向：探索优化秸秆等农业废弃物饲料化、肥料化、基料化利用技术路径，培育市场主体，打造以秸秆综合利用为纽带的生态循环示范样板。在重点区项目辐射带动和原有综合利用站、农机服务组织综合利用基础上，开展秸秆综合利用宣传培训和效果评估，确保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9%以上。同时要完成以下目标，一是打造秸秆综合利用重点示范片区。由各镇街报送适宜的实施主体，遴选出2主体集中力量打造秸秆综合利用重点示范区。二是秸秆等农业废弃物高值化利用。鼓励实施主体引进先进技术装备，推动秸秆饲料化、肥料化、基料化等产品价值高利用。三是要探索合理的技术路线，系统集成综合处理、多元化高值利用技术模式，形成标杆效应，实现镇域内秸秆综合利用率99%以上。
（二）补贴对象、范围及标准 
1.补贴对象
按照《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加快实施2026年度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区建设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由各镇街推荐有意愿、有场地、有装备、有技术、有人员的市场主体，经遴选比较推荐的流村镇北京六禾绿洲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、兴寿镇北京兴奥清洁服务中心为实施主体承担创建任务。
2.补贴范围及标准
    昌平区2026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区项目建设补贴资金来自于2026年度北京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区建设资金，补贴比例不高于项目总投资的50%。项目资金主要用于综合利用站升级改造和开展科技合作。计划总投资1196.82万元，计划补贴资金550万元，其中：
（1）综合利用站升级改造。对申报主体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站进行升级改造，引进饲料化、肥料化和基料化等加工设备，与秸秆利用直接相关的生产设施改造升级与设备维修提升，完善相应生产线；完善运输体系，完成配套电力改造，保障处理站正常生产；实现主要对镇域内农作物秸秆等农业废弃物加工，定制生产颗粒化饲料、土壤改良剂和生物覆盖材料等产品，增加产品附加值。探索区域内绿色循环利用新模式，计划项目相关投资1171.82万元（其中流村镇801.82万元、兴寿镇370万元），计划给与综合利用站升级改造补贴资金525万元。
（2）开展科技合作。与科研院所、高校合作，开展宣传、培训，凝练典型技术模式，提高项目影响力；在完成昌平区效果评估的基础上，完成全市项目效果评估，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率。计划资金25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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